
伊宁市司法局
机构名称：伊宁市司法局

办公时间：夏季10：00-14：00，16：00-20：00。冬季
10：00-14：00，15：30-19：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公电话：8359937

办公地址：伊宁市南环路 916 号五棵橡大酒店楼后 伊宁市

司法局位于伊宁市南环路 916 号五棵橡大酒店楼

后，市司法局是伊宁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单位。

【领导班子分工】

党组书记、副局长李江平 主持市司法局全盘工作。党组副

书记、局长库尔班江·斯德克江 派驻伊宁市琼库瑞

克街道拜合特社区工作队开展工作。

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彬 分管党政办、普法办（依法治市办）、

行政复议与应诉科、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科。负责机关党支部、依

法治市、机关财务、保密、政务公开、后勤保障、对外宣传、绩

效管理、电子政务、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工青妇、驻村工作等。

协助书记开展党建、党风廉政、作风建设、意识形态（精神文明）、

组织人事等。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文辉（挂职）分管社区矫正管理与安置

帮教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公律科、法律援助中心。负

责民族团结（民族宗教）、司法所管理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安全生产）工作。完成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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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政办：负责文电、会务、档案、督查、保密等机关

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机关财务装备、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信

访、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和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机关党群工作和

本系统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人事、机构编制工作。

负责人：王石忠 电话：8359571

（二）普法办：负责全市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拟定全市法

治宣传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

各行业的法治宣传与依法治理工作。

负责人：杨苗 电话：8359485

（三）行政复议与应诉科：负责承办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政

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授权的

组织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承办涉及市人民政府行政应诉

案件。组织开展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清理和对制定行政规

范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

负责人：何先玲 电话：8359756

（四）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科（依法治市办）：负责全市行政

执法综合协调工作。指导各部门、乡镇（街道）、边合区、伊宁

园区的行政执法工作，负责本机关权责清单梳理、行政许可审核、

确认、公示和行政处罚审核工作。承办全面依法治市工作规划建

议协调工作。组织起草全面依法治市有关重要文件。

负责人：刘秀峰 电话：8329583

（五）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负责规划和协调推进全市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指导、监督相关法律服务行

业建设、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服务工作。指导、监督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组织、队伍建设。指导司法所建设。

负责人：罗刚 电话：8334085

（六）社区矫正管理与安置帮教科：负责监督检查社区矫正

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工作。指导、监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执

行、管理教育和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

负责人：李虎成 电话：8359421

（七）公律科：负责律师管理工作。指导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法律顾问工作。指导公职律师工作。监督管理公证工作。负

责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指导、监督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负责人：罗刚 电话：8334085

下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伊宁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法律援助工作，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负责人：哈尼克孜·巴拉提江 电话：8039148


